城步苗族自治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
2020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一、城步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概况
（一）城步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部门构成
城步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（局机关）编制人数12人，实有人数23人，超编9人；图书馆编制人数5人，实有人数8人，超编3人；文化馆编制人数12人，实有人数14人，超编2人。体校编制人数3人，实有人4人,超编1人。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编制人数8人，实有人数8人，全民健身服务中心编制人数6人，实有人数4人。
（二）城步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职能
贯彻执行国家、省、市县有关文化、旅游、广电体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以及省委、市委、县委的部署要求。指导和推进文化、旅游、广电、体育、文物领域体制机制改革。管理全县性重大文化、旅游、广电、体育、文物活动和体育、文物场地实施建设。按权限负责文化旅游、广电、体育、文物领域的行政许可、复议和监督工作。管理全县文学艺术事业。组织、指导全县文化、旅游、广播电视、体育、文物的公共服务和科技创新发展。负责全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和普及。指导推动文化、旅游、广播电视、体育文物市场的发展。指导全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工作。负责对广播电视节目安全传输覆盖、监测和安全播出进行监管。统筹协调全县体育事业和竞技体育发展推行全民健身计划，实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。
承办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二、2020年度部门整体支出及管理情况
2020年度收入总计4015.49万元，支出总计：4015.49万元，收支平衡。
三、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
在资金项目支出上，坚持节约为本、专款专用的原则，局机关及二级单位根据本单位实际，制定了局各级财务会审制度，编制经费使用计划、工作方案，严格按专项用途使用，加强监督管理，提高透明度，严防挪作他用。并及时对2019年预决算（包括绩效）信息进行了公开，严格执行政府采购制度。“三公”经费与上年相比也有了较大的改善。
四、绩效分析
（一）、预算配置方面
预算完成率100%,支付进度率100%。
（二）、预算管理
1、公用经费控制率98.%。
2、“三公”经费控制率100%，“三公”经费预算12万元，2020年“三公”经费支出6.81万元，控制在合规范围内。
3、管理制度健全性。
2020年我局制定了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等管理制度，制定财务职责，制定了厉行节约制度、管理制度，依照相关国家的法律、法规而制定的，具有合法性、合规性、完整性。
4、资金使用合规性。
一切支出按照国家财政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办理。财务人员认真核算每笔业务的合法性、真实性、手续完整性，资金拨村有完善的审批程序和手续，支出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内容、资金使用无截留、挤占挪用、虚列支出等情况。
5、履职效益。
2020年我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主要有免费开放、非遗保护、送戏下乡和日常运行、体育、旅游工作经费、义务教育助学和少数民族医疗减免和日常运行、民运会、公共文化体育服务等项目。并对各项目的资金按时按质进行了及时的拨付，重点工作结办率达到了100%。图书免费开放，每周接待二百人次以上；完成送戏下乡130场次，观众达10万余人，丰富了全县人民的文化生活；继续重点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的整理和申报工作，完善建立国家、省、市、县各级非遗项目资料库。在财政项目支出方面，我局以有限的资金，尽最大的能力发挥其作用，全年开展了系列文化惠民活动，我县群众文化体育不断繁荣发展。在旅游方面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和宣传推介工作，特别将山歌节文化品牌已推向全国，“以节庆助推公共文化建设”项目成功列入文化和旅游部第四批公共文化服务示范项目。我县文化为经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，连续四年获市先进单位，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小康指标位居全市前列。
6、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。
[bookmark: _GoBack]2020年我局在县委县政府正确领导下，通过一年的努力工作，全局上下全体干部职工切实转变工作作风，办事更积极，态度更热情，使广大群众和服务对象更满意，满意率达到95%以上。
五、自评结论
综合以上各项指标，财务管理健全规范，没有发生违法违规现象，我局2020年整体支出绩效自我评价得到98分。我局将在以后的工作中加强预算管理，严格控制各项经费的开支，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率。
六、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
下一步主要是规划我县文化、旅游、广电、体育建设中长期目标，细化步骤，充分整合利用好文化资源和文化旅游广电体育经费，力争早日实现文化旅游强县目标。建议政府在保障基本公共文体服务方面加大投入，促进我县文化、旅游、广电、体育事业均等性、标准化发展；加大人才队伍建设，促进我县文化、旅游、广电、体育的创新传承与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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